第二海洋研究所科研项目自验收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所各类国家专项项目(课题)的管理，保证按期完成项目合同（任务书）规定的内容和成果的质量，参照国家海洋局908专项、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项目管理办法、经费管理办法、验收办法等的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我所牵头承担的各类国家专项（如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908专项、大洋专项等）、以及明确规定须通过所内评审（自验收）才能向项目主管部门递交验收申请的各类科研计划项目。
第三条  项目自验收以各项目的合同书、经费预算书、实施方案、国家标准或技术规程为依据，参照不同类型项目管理办法中结题验收的相关规定，对合同规定的内容和考核指标、取得的成果及创新性、经费使用情况和归档情况进行评价和验收。

第四条  自验收工作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讲求实效的原则，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保证其严肃性和科学性。

第二章 自验收组织
第五条  总工办是我所项目自验收工作的具体组织管理机构，负责自验收工作的组织实施。其主要职责是：
（1） 负责审批所内项目自验收申请，组织和协调所内项目的自验收工作；
（2） 负责制定海洋二所科研项目自验收办法；
（3） 负责制定海洋二所专家库管理办法；

（4） 负责海洋二所专家库建设；

（5） 负责所内自验收项目成果质量的跟踪与分析，并向主管所领导汇报。

第六条  科研发展处是我所科研项目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1） 全程参与所内项目自验收的过程，负责向验收专家组提供必要的项目信息，验证项目组提供的材料和报告；
（2） 科技信息中心档案部门负责提供项目形成的文件、资料的归档说明。
第七条  财务处和审计办其主要职责是：

（1） 负责审核项目经费使用情况（或决算表），并提出财务验收的结论和整改意见（有必要时）；
（2） 当项目验收需出具第三方审计报告时，协助项目组联络有资质的审计单位开展财务第三方审计。
第八条  项目组的主要职责是：
（1） 负责提前7天向总工办提出自出项目自验收申请（见附件1）；

（2） 向验收专家组作自验收报告，提供验收所需的文件资料，包括（1）合同书；（2）执行情况总结报告（工作报告）；（3）技术研究报告；（4） 经费使用情况表（见附件2，需预先经财务处审核）；（5）固定资产统计表（见附件3）；（6）归档证明；（7）检测或测试报告（有要求时）；（8）应用或效益证明（有要求时）；（9）论文及其它相关资料；
（3） 按验收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并完善报告内容。
第九条  自验收专家组由3-7名同行专家组成，由总工办从海洋二所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在审阅项目组提供的验收资料，听取项目组汇报，询问和质疑的基础上，每人填写评审表（见附件4），提出整改的意见和建议，在对项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后，形成自验收意见（见附件5）。
第三章 自验收的方式与程序
第十条  自验收一般采用会议形式。考核指标中有软件研制、硬件定型或试验要求的，须在自验收前通过第三方测试或经项目主管部门认可的测试；考核指标中有技术规范（规程）等国标或行标（地方标准）要求的要按标准制定的规定程序先送审；含有业务化运行或示范要求的须提供应用证明。
第十一条  自验收会议一般程序：

（一）由总工办主持并宣布自验收专家组成员，推选专家组组长后，交验收组组长主持；
（二）项目负责人作工作和技术报告；
（三）专家质疑与评议；
（四）形成自验收意见。

第四章 自验收的结果与处理

第十二条  自验收结果分为通过验收和未通过验收。

（一）通过验收：按期完成项目合同规定的任务、达到考核指标和质量要求、经费使用合理、提交成果齐全；

（二）未通过验收：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通过验收：

1.提交的文件资料不真实；
2.未完成项目合同规定的任务；
3.未达到项目合同规定的指标要求；
4.未经批准擅自调整任务合同内容、考核指标和技术路线等；
5.任务执行过程或结果存在较大的质量问题，或未通过质量评估（适用时）；
6.归档不符合要求；
7.经费使用存在重大问题。
第十三条  验收结果的处理

通过自验收的项目，项目组在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交总工办验证审核后，按各类项目管理办法和验收办法的要求，经科研处向项目主管部门提交结题验收申请。
未通过自验收的项目，项目组按专家提出的意见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充修改，完成整改后的材料须经专家验证同意后，由总工办再次组织自验收（函审或会议形式），通过后才予以向项目主管部门申报验收申请。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各类项目验收要求超过本办法的规定和要求时，按项目规定的更高要求开展自验收。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总工办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项目自验收申请表

	项目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电话：                          

	参加单位：
	参加人员总计                 （人）

	项目（合同）起止日期：
	申请自验收日期：

	项目经费到位
和支出情况
	已到位经费（总计）
	国家拨款

（合计）
	部门匹配

（合计）
	单位自筹

（合计）
	实际支出

（总计）

	
	
	
	
	
	

	计划执行情况（打(）
	1.按期进行  2.拖延  3.撤销  4.提前完成  5.最终完成

	任务内容及

完成情况

（限200字）
	

	提交自验收的文件资料清单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人及电话：
附件2

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及编号
	

	负责人
	
	合作单位
	

	收   入 （ 万 元 ）
	支   出 （ 万 元 ）
	结余

	年份

科目
	
	
	
	
	合计
	年份

科目
	
	
	
	
	合计

	合  计
	
	
	
	
	
	合  计
	
	
	
	
	

	国家拨款
	
	
	
	
	
	
	
	
	
	
	

	部门匹配
	
	
	
	
	
	
	
	
	
	
	

	单位自筹
	
	
	
	
	
	
	
	
	
	
	

	
	
	
	
	
	
	
	
	
	
	
	

	
	
	
	
	
	
	
	
	
	
	
	

	
	
	
	
	
	
	
	
	
	
	
	

	
	
	
	
	
	
	
	
	
	
	
	

	
	
	
	
	
	
	
	
	
	
	
	

	
	
	
	
	
	
	
	
	
	
	
	

	
	
	
	
	
	
	
	
	
	
	
	

	
	
	
	
	
	
	
	
	
	
	
	

	
	
	
	
	
	
	
	
	
	
	
	

	
	
	
	
	
	
	
	
	
	
	
	

	
	
	
	
	
	
	
	
	
	
	
	

	
	
	
	
	
	
	
	
	
	
	
	

	
	
	
	
	
	
	
	
	
	
	
	

	     项目负责人（签字）                   财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表格支出科目按照合同经费支出科目填写。

附件3
项目购置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统计表

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负责人：                                                        
	序

号
	仪器设备

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生产厂商
	购入日期
	是否政府采购
	数量
	单价
	总价
	使用人及
安放地址
	备注

	
	
	
	
	
	
	
	
	
	
	
	

	
	
	
	
	
	
	
	
	
	
	
	

	
	
	
	
	
	
	
	
	
	
	
	

	
	
	
	
	
	
	
	
	
	
	
	

	
	
	
	
	
	
	
	
	
	
	
	

	
	
	
	
	
	
	
	
	
	
	
	

	
	
	
	
	
	
	
	
	
	
	
	


注：仅填报单台2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
附件4
海洋二所项目自验收评审意见表

	项目名称及编号
	

	评审人
	
	日期
	
	项目负责人
	

	评审意见



	修改说明（由项目组完成，请另附页并提供验证材料）：

                    修改人：               日期：

	复审意见：

                  评审人：               日期


附件5

项目自验收情况表

	项目名称及编号
	

	自验收时间
	
	自验收地点
	

	自
验
收
意
见


	（单位公章）                组长（签名）        

	自验收专家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从事工作
	签名

	
	
	
	
	
	
	

	
	
	
	
	
	
	

	
	
	
	
	
	
	

	
	
	
	
	
	
	

	
	
	
	
	
	
	


